性取向一定要改變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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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審議《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》的工作正式展開。前陣子，政府聽取了多方面的意見後，終於將條例加入同居關係一詞，以免外界就同性關係與家庭問題糾纏。相信這會是一個大團員的結局，既可令同性同居者受保護，又可令維護道德的團體能夠接受。

其實在同性戀的問題上，不少人都努力希望改變「同志」的性取向，投入主流社會，但有時候使用太過強硬的手段去使其改變，這可能令效果適得其反。根據美國13個專業團體對改變性傾向治療所發的相關指引指出，現時並無研究證明改變性傾向的治療有效，改變性傾向的治療更可能會導致潛在的嚴重負作用如抑鬱、自殺傾向、自我形象低落等；這些「反效果」在年輕人身上更見嚴重。這份指引由美國心理學會、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及美國教師聯會等13個組織發出，明確地指出應避免在校園內進行有關改變性傾向的治療，因為這會令學生之間的歧視問題更為嚴重。

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在有關同性戀及雙性戀問題上，也不鼓勵社工提供改變性取向的治療或轉介個案去改變性取向。在香港，也有社工向我提及一個個案，是父母想改變子女的性取向，令子女感受到壓力，甚至出現有自殺的念頭，於是與父母間的關係愈來愈疏離，後來是父母經過輔導後認為不可強迫兒女的性取向，所以雙方的關係得以恢復。

當然我並不是指每位同性戀者要改變性傾向時都會有激烈的反應，但我認為在要求他人改變時，我們應彼此了解對方的觀點，不可強將自己的意思加在他人身上，並要求他們跟從自己的意見。

雖然我認為強行改變性傾向是不可取的，但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性傾向有疑問或憂慮時，應該要尋求協助，因為這就如其他的心理病一樣，不應受到輕視或歧視。現時有社福機構提供協助，為對性取向有疑問的人及其家人提供輔導。同性戀者的議題在社會上的討論愈來愈多，市民現時也能理性地討論同性戀的問題，而社工更是經過訓練去進行輔導，所以對性傾向有疑問或感到憂慮的話，不用怕尷尬而不敢求助。

不少人想改變同性戀者的性傾向是出於好意的，因為他們希望同性戀者可免受歧視及誤解，但如果社會大眾的反應對同性戀者產生不良影響，甚至令他們踏上自毀的路時，就可能會「好心做壞事」。希望支持與反對同性戀的人，大家都會走多一步了解對方的觀點，誠懇地接受對方，就如《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》的分歧事件一樣，最終得到解決。

立法會議員張國柱
